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蚵寮國小 104學年度家長代表大會暨家長委員會第一次會議記錄 

壹、 主席宣佈會議開始 

貳、 主席致詞 

參、 學校工作報告 
如報告文件 

肆、改選 104學年度家長委員會(置委員數 7~21人，常委 3~7人) 

家長會長:王靖仁會長 

家長會副會長:王忠城副會長、王宏昭副會長 

家長會常務委員(含會長、副會長):王靖仁會長、王忠城副會長、

王宏昭副會長、王俊仁常務委員、洪詠釧常務委員 

家長會委員: 吳政賢、王朝榮、洪家財、王志慶、林福財、洪學全

委員 

 ●決議：家長委員會名單如上，其餘未出席之家長代表或上學年度

當選委員，由會長邀請擔任家長委員、常委或副會長。 

 

伍、討論事項: 

一、討論 104年度教師節事宜。 

 ●說明：前例有敬師餐會，邀請家長會、顧問團、教師及相關首

長參加、製作團體服裝、製作馬克杯，提請建議與討論。 

   ●決議：由家長會於教師節致贈每位教師親子天下出版的翻轉教

育書籍。 

 

  二、補助學校發展各項活動事宜。 

  （一）學生對外比賽活動與獎勵辦法(如附件) 

        ●決議：通過，延續之前辦法及金額辦理之。 

    （二）花圈花籃。 

      ●決議：通過，延續之前由會長審核辦理之。  

  （三）游泳教學。 

        ●說明：下學期辦理，共 8 次，103 學年度支出如下:車資

2600*8=20800 元，門票 40*232人次=9280元，教練

費 800*8=6400元，合計 36480元，每人收 500元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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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足 16080 元，扣除教育局補助 5700 元，尚不足

10380元，照往年是由家長會補助，103學年度改由

提昇及改善教學環境支出，預計 104 學年度車資

2600*8=20800元，門票 40*37*8=11840元、教練費

800*8=6400元，合計 39040元，若每人收 500元，

500*37= 18500，不足 20540元，扣除教育局補助，

仍不足 15000 元左右，討論可否由家長會經費補助

或照 103學年度支出。 

        ●決議：因考量課後照顧的費用由提昇及改善教學環境支

出，所以照往例由家長會支出不足部分。  

 

   （四）期末抽獎事項討論。 

        ●說明：往例會由學校家長會提供平板電腦等獎品為期末抽

獎獎品，是否照例。 

        ●決議：照例辦理提供期末抽獎獎品，但因考量 3C產品會

影響學生視力，抽獎獎品改以圖書類或運動類產品獎勵。  

 

   （五）畢業照及團體照、學生個人照。 

        ●說明：補助畢業生個人照團體照及畢業證書夾當作畢業生禮品，

幼兒園畢業生補助證書夾。預估 6年級畢業照 12人*300元=3600元左右，證書

夾(含幼稚班)18人*80元= 1440元，合計約 5040元，是否照例。 

        ●決議：通過，延續之前辦理之。 

 

   （六）校外教學、畢業旅行補助。 

        ●說明:因本學期原本計畫 3-4年級於 9/25安排環境教育戶

外教學活動(補助車資 7000元)，但適逢登革熱疫情，所以取消，如

有相關行程規劃，車資費用可否補助。 

        ●決議：本次 3-4年級環境教育戶外教學活動雖取消，但因

非屬全校性活動，不需破例，另外全校性校外教學活動，照往例 1~5

年級每位補助午餐 60元，6年級畢業旅行每位畢業生補助午餐 200

元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（七）畢業餐會。 

      ●決議：照往例以每桌 4000元辦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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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（八）當選證書、顧問聘書。(往例發聘書並護貝，以示敬意。) 

        ●決議：學校仍循例發聘書，以示敬意。 

 

 

   （九）其他事項。 

        ●決議： 由會長代表家長會決定之。 

 

陸、臨時動議 

1.暑假期間校園車棚鐵皮因蘇勒迪颱風毀損，雖市內各區都有修復工

程，導致工人不易找，但為校內師生及附近民眾安全，希望能盡快修

復。 

 

 

 

 

 

 

柒、散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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蚵寮國小學生家長會獎勵師生對外參加比賽及 

鼓勵教師指導訓練學生獎勵辦法 

 
壹、目的：鼓勵師生創造個人及團體佳績，爭取校譽、建立優良校風，期達成

五育均衡發展之教育目標。 

 

貳、獎勵對象： 

一、本校現職(編制內)教職員工及在籍學生。 

二、凡代表學校，參加市級以上教育行政單位辦理或經市府核准舉辦之市 

級以上比賽之團體或個人(四人以下)，均予以獎勵。 

 

參、獎勵標準：含學生、教師個人之參賽、團體指導之獎勵。  

  （一）、參加全市性之各項競賽個人賽成績優異者： 

         １、第一名(特優)獎金壹仟元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２、第二名(優等)獎金伍佰元。 

         ３、第三名(甲等)獎金參佰元。 

（二）、參加全國性各項競賽個人賽(含南部縣市)成績優異者：獎金加倍。 

  （三）、指導五人以上之團體得獎者，其實際指導教師給予禮品乙份(上限 600 

元)，學生發予榮譽章獎勵，並依序給予 3000、2000．1500獎勵。 

 

肆、附則： 

對外參加比賽(市級以上)之車資、餐飲，若學校無相關經費，由家長會補 

助之。 

 

伍、獎金之申請： 

由業務單位承辦人以報名表與成績表向學生家長會提出申請，經會長、校 

長核可後發給獎金。並依規定辦理核銷。 

 

陸、經費來源：家長會支應。 

 

柒、本辦法經校長核可，並經學生家長委員會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 

時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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